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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臺中市兒童權利公約訓練宣導與提升兒少參與公共事務計畫 

公開徵求暨社會福利基本法溝通協商會議紀錄 

壹、時間：113年 10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602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專門委員素秋                        紀錄：鄭鈺儒 

肆、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業務單位報告：略 

柒、社會福利團體及服務使用者代表提問及意見 

一、社會福利團體 

(一)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1.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應完訓人數較多，且需負擔時數

認證等行政工作，由單一單位執行前揭行政工作較繁重，

是否有其他方式解決? 

2.以過往兒少代表培力執行經驗，因兒少處於升學階段，

學校課業繁重，時間較難安排，參與比例難以達標，也

期待這部分研議商討。 

(二)社團法人好鄰居協會： 

本會主要於雙北辦理兒少代表培力工作，本次參與會議

是希望進一步瞭解本案執行運作內容，也感謝委辦單位

人本基金會曾主任分享的實務執行經驗，會將今天所瞭

解的內容與會內同仁長官分享與建議。 

(三)臺灣親子共學教育促進會： 

倘為同一單位承接本案計畫內容，恐對 NGO 團體負擔

較重，且 NGO 團體不一定有社工人力，推進兒童人權

工作是否一定需要具備社工人力資格。因此，想請教補

助人力聘用資格，另也建議可妥善運用各組織特色，提

升本市兒權推廣工作效益及擴大支持網絡。 

  



2 

 

(四)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1.今天主要是來學習與聆聽本市兒童權利公約標案計畫

內容，其中針對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部分認為完訓人

數較多，1場次須至少 300人參訓才能符合約定，這部

分比較擔心實務執行較困難。 

2.另有關兒少代表培力出席率部分，兒少出席困境及契約

約定如何達成，建議視實務執行現況加以衡量。 

本局兒少福利科回應： 

(一)兒童權利公約時數認證行政工作部分可再評估研議，113

年兒童權利公約教育訓練履約為辦理實體課程 6場次，

且因完訓人數較多，故參訓對象可採數位課程，114 年

將延用 113年實體及數位課程皆可採認方式統計人數。 

(二)本市兒少代表其義務為參與本市培力課程，相較 113年

兒少代表培力課程每場次應參與人數已調降 1人，另建

議得標廠商採線上與實體併行方式供兒少參與。 

(三)有關補助 1名專職人員服務費部分係衛生福利部社會及

家庭署補助經費，故仍需依中央規定聘用社工人力。 

二、服務使用者代表 

(一)蔡兒少代表欣岑： 

今天第 1次參與會議，本次來參與會議主要是希望可以

多多學習，以及瞭解兒少代表培力等工作內容。 

(二)陳兒少代表函諄： 

1.想瞭解一般兒少培力與兒少代表培力差異? 

2.兒少代表共識營是類似營隊方式辦理嗎?如果是，建議

可以增加辦理時間，俾利提升兒少代表間凝聚力。 

3.兒少代表實務分享工作坊建議可增加場次，可讓新上

任兒少代表盡速瞭解學長姐經驗。 

4.創新社區行動方案辦理時間?另也考量計畫執行對國

中小學生來說執行上可能會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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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兒少代表秉洋： 

今天是第 1次參與會議，參與會議瞭解人本基金會曾主

任分享執行業務困難，或許也可以成為未來兒少代表發

想議題的方向，另外很感謝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邀請兒少

代表參與，幫助我們對於計畫內容拓展視野，也對於政

府資訊更加公開透明，讓我更想積極投入公共事務參與。 

(四)黃兒少代表芊睿： 

想詢問兒少代表充權培力部分是僅有兒少代表培力、兒

少代表實務分享工作坊及共識營等內容嗎?覺得辦理場

次較少。 

(五)黃兒少代表言豪： 

很感謝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此次會議，請問兒童權利

公約宣導辦理地點及場次?目前僅規劃辦理 8場，次數夠

嗎? 

(六)吳兒少代表奕賢： 

希望兒少代表培力及兒少代表共識營等活動是以兒少代

表為主，建議是否可創建兒少代表群組，並以多數人可

配合時間規劃相關課程。 

(七)林兒少代表湘紘： 

目前兒少代表實務分享工作坊只規劃 1場，辦理時間大

約多久?有可能增加辦理場次嗎? 

(八)廖兒少代表彥綸： 

兒少代表培力 4場次規劃的課程議題為何? 

(九)紀兒少代表智惟： 

兒少代表之後要做什麼事? 

(十)王兒少代表泫云： 

希望可以增加兒少培力課程辦理場次數，另也期待兒童

權利公約宣導可以入校宣導，讓更多學生瞭解兒童權利

公約。 

(十一)顏同學紫恩：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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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兒少福利科回應： 

(一)有關兒童權利公約宣導形式部分，本局結合多元宣導形

式如廣播、捷運燈箱及臉書圖文等，宣導方式多元有創

意，往年響應國際兒童人權日邀集社福團體於科博館設

攤宣導；另本局亦運用公益彩券盈餘經費補助民間單位

辦理入校宣導。 

(二)有關增加兒少培力課程及兒少代表共識營場次數部分，

社福單位回應僅 1 名人力執行本計畫恐難以負荷，為避

免得標廠商負擔過重，目前規劃計畫內容，原則上以現

行規劃場次數為主；倘俟後增編人力及預算可再研議辦

理場次數。 

(三)一般兒少培力走讀為得標廠商與學校、身心障礙等服務

團體合作，增進一般兒少之兒少權益知能；兒少代表培

力為依本市兒少代表需求規劃培力課程。 

(四)兒少代表培力課程時間及培力議題皆會由得標廠商與兒

少代表創建 LINE 群組及共同討論，並以兒少代表多數

時間為規劃安排；以往兒少培力議題如兒少權益法規、

少年觀護所實務分享及媒體識讀等。 

(五)兒少代表除了應參與培力課程外，亦需參與兒少相關會

議，以兒少角度發聲，以自身經驗及蒐集本市兒少意見

代為發言，共同研商、諮詢及推動本市兒少福利政策。 

(六)兒少代表實務工作坊以往辦理約每場 2 小時，原則辦理

1場次，可視兒少代表需求增加辦理。 

(七)創新社區行動方案由得標廠商協助引導，並視需求聘請

專業師資與兒少共同討論規劃及執行。 

捌、主席指(裁)示： 

今天非常感謝各社福團體及兒少代表同學們撥冗與會，提供寶貴

意見，業務單位會研議參辦。 

玖、臨時動議：無 

壹拾、散會：下午 3時 40分 


